
                      

公共專業聯盟就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有關「推動香港創新科技的發展」的意見書 

公共專業聯盟 及 IT 呼聲 2012 認為，推動香港創新科技的發展，應該從以下四

個範圍作重點考慮，加上以下的具體建議，令香港能更具規劃地發展「多核心」

經濟，並以 ICT 起動香港： 

I. 理念：香港社會及政府在傳統上乏視創新科技對社會及經濟的價值，即使香

港的基建和發展能力其實在很多方面超越區域及國際上其他對手，社會氣

氛和政府政策仍然只重視短期利益。推動香港的創新科技發展，首要改變

這種理念和思維。 

新一屆政府將成立通訊及科技局，改變現屆政府的政策錯誤，算是踏出第

一步，但候任特首在其政綱中甚至至今仍未能展示其產業相關政策及理

念，我們要求政府能更更清悉表達，將如何諮詢業界和所有持分者，達致

發展創新科技相關的產業政策，包括訂立支持專業人力資源發展，為業界

提供優惠政策，及致力吸引策略性企業來港投資及發展。 

 

II. 定位：產業政策的首要重要部分，就是要為香港的創新科技產業和活動定

位。香港的資訊科技給創新科技產業，不能繼續只以支援角色為另外行業

服務，更要得到被定位和重視，成為本身對香港未來經濟和就業有更大貢

獻的主要經濟活動。 

香港應該利用在亞洲和中國之間的地區和政策優勢（尤其包括 資訊自由

流通、言論及表達自由、開放市場和法治），進一步構建為區域的資訊及

通訊科技樞紐，成為中國科技業對外市場的重要關口，訂出具清晰目標的

行業支援政策，把香港發展為各重要資訊及通訊科技新領域的先導者，包

括現時政府已經開始發展和支援的數據中心業務和雲計算，以至電子醫

療、 綠色科技及在藝術和文化方面的信息應用等。 

 

III. 支援：政府現有對創意、創新、創業活動的支援流於零碎和力度不足，政府

支援創新公司的政策在協助其初期發展後，市場未能發展出能夠承接令創

業者能更上一層的資金及發展支援。 

我們建議應透過成立政府參與投資的創投基金，及有效地鼓勵本地天使及

創投基金發展等方式，為在香港創業的公司提供更有效的早期種子投資資

金。擴大數碼港和香港科學園的孵化計劃範圍，包括舉辦密集式培訓，和

與外地重點創業及創意集中地（如矽谷、北京等）的交流。 

 



                      

IV. 人力：香港擁有具創意和創新能力的人才，尤其我們的年青一代，更應該得

到鼓勵，開展他們的事業和對香港給國家的貢獻。然而，政府及社會風氣

不重視科技，令大學收生方面在質和量上都持續下降，已經達到危險程

度，政府的科技政策及教育部門必須正視。 

我們建議政府應鞏固及加強各大學現有的資訊科技課程，以配合香港經濟

多元化的發展；開發新的資訊科技課程，以支援新興行業，例如創意工業、

衛生及醫療及資訊保安等的發展。 

在研發方面，我們建議政府提供對商界有效的激勵給誘因，促進大學和業

界及業界之間的緊密合作，以利將科研成果轉為應用。成立一站式科研成

果及專家資料庫之服務平台，以方便業界尋找科研夥伴，促進技術轉移；

通過稅務優惠及直接資助，鼓勵業界（特別是中小企）投放更多資源於科

研活動，簡化小型科研支援計劃的繁複行政程序；加強資助學術界、科研

機構和專業團體參與國際標準定立活動。 

更基本地，政府需要重新審視創新及科技基金的政策及發展方向，並檢討

應用科技研究院的運作，改善其效率及強化對其長遠支援。 

另外，我們有以下幾點具體建議，希望可以加強香港發展創新科技步伐，並為香

港在這方面長遠發展定立方向和典範： 

1. 採納進取的知識產權政策，充分考慮科技轉變和用戶的新行為習慣，並且

在保護版權，和令創作者能更自由地創作、再創作和分享，這兩者之間，

取得必要的平衡。支持共享創意，並由政府以身作則地帶頭採納應用。 

2. 鼓勵老師、出版商等各持分者，合作創作電子學習內容，並更有效地利用

各支援計劃的資源，為業界創造出一個可持續的電子學習產業鏈，有利於

資訊科技業界之餘，對業界、教師、學校及最重要的學生們，都更公平及

有益。 

3. 承接香港招攬外商來港開設數據中心的初步成果，主動邀請國際及內地龍

頭資訊科技企業來港開設研發中心，為香港的年輕人創造更多發展機會 。 

4. 開展「ICT：香港製造」品牌建立活動，提升市民對香港科技產業的認知，

並從而平衡發展本地市場需求。 

5. 建立香港為「世界的安全資訊城市」，設立「政府首席資訊安全官」，領

導政府以至全香港制定及執行資訊安全策略，檢討現時金融機構和關鍵基

礎設施面對的最新安全風險，以擬定政策和緩解措施，並平衡對市民安全

及私隱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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